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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来，我国推行家事案件审判方式改革，就是要通过细

致入微的软硬件设置，通过司法的人文关怀，努力挽救

危机婚姻，这就要求必须探索符合家事案件情感色彩浓

厚的特殊司法审判程序，让百姓在每一个家事案件中都

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。[8]引入家事调查员制度，在冗杂的

家事案件调查工作中把法官剥离出来，让家事调查员负

责调查工作，有利于法官更快、更清楚地根据家事调查

报告，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、适用法律，从而促进专业

化的家事审判。然而，法院相关制度的不健全，在很大

程度上制约了家事调查制度优势的发挥，因此相关制度

的完善就显得十分必要。

1、明确家事调查员的法律身份

目前一些法院的家事调查员主要由基层工作人员、

妇联等担任，并且其大多为临时聘任。伴随着家事审判

改革的深入发展，家事调查员的法律身份应当明确，家

事调查员要以正式编制、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并按照国

家公务员标准进行管理。家事调查员根据相关法律行使

职权，并凭借相关专业技术知识，针对家事案件事实，

不受干预的提出调查意见。但是，家事调查员在依法行

使职权时，需要根据法官的命令，进行家事调查行动，

并 接 受 法 院 全 程 的 监 管 。 要 正 确 处 理 家 事 调 查 员 与 审

判员、书记员等人员之间的工作关系，确保他们相互配

合，使家事纠纷得到妥当处理，做到件件有着落，事事

有 回 音 。 如 果 家 事 调 查 员 通 过 公 务 员 录 用 程 序 纳 入 法

院，其身份为司法辅助人员，那家事调查员根据法官指

令所进行的调查行为就属于司法调查行为，但其调查行

为依旧是辅助法官对案件定性，对案件的定性仍然是法

官的工作。

2、明确家事调查员职责

关 于 家 事 调 查 员 的 职 责 ， 从 各 试 点 法 院 的 情 况 来

看，家事调查员主要受法院委托对家事案件事实进行调

查，在对家事案件事实及特定事项进行调查后，应当向

法院提出书面调查报告，或者在法院处理家事纠纷时陈

述调查意见，但有的还参与了案后回访、调解、建立回

访档案等工作任务，这些工作有效地促进了纠纷多元调

处机制，延伸了司法服务，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家事调

查工作的深入开展。家事调查员的主要职能是在办理家

事案件过程中，根据法官的指示，运用相关专业知识和

业 务 技 能 ， 对 家 事 案 件 中 具 体 事 项 的 有 关 事 实 进 行 调

查，收集家事案件事实的有关信息和资料，进而向法院

提交调查报告或陈述调查意见，该报告或意见有效地促进

了法官对家事案件的妥善处理，进而体现了“案结事了，

事结案了”。家事调查员调查的内容有：找准当事人产生

纠纷的关键问题，摸清当事人的人品、家庭关系等方面的

情况；查清家事纠纷产生的根源，探明共同财产及债权

债务情况，找准未成年人的心理和情绪状况；同时有倾

听当事人诉求的可能等审判人员认为应当进行调查的情

况；家事调查员要在规定时限内办结这些调查事项。

3、明晰适用家事调查员制度的情况

在家事案件中，合理地运用家事调查员制度，在一

定程度上有利于家事纠纷的化解。为保证家事调查员制

度适用得当，保证发挥家事调查员制度的真正效用，进

而降低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值，增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，

必须进一步明晰家事调查员制度在家事案件中的适用情

况。在家事案件中，身份关系的确认与社会公序良俗密

切相关，法院必须根据客观事实认定，而当事人的自认

对法院裁判没有拘束力，因此法院必须调查案件的相关

事实，适用家事调查员制度。有些家事案件中，为保障

儿童、妇女、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在婚姻等家事关系中的

利益，法院可以委托家事调查员调查相关事实。家事财

产诉讼案件实质上仍是财产诉讼案件，当事人拥有绝对

的 话 语 权 ， 法 院 不 应 自 主 调 查 案 件 事 实 并 搜 集 相 关 证

据。除此之外也有特殊情形，在涉及扶养费、抚养费等

纠纷案件中，法院依法指派家事调查员进行案件事实调

查。因此，在家事诉讼和非诉案件中都可以适用家事调

查员制度，家事案件中涉及妇女、残疾人等群体利益保

护时，更应当适用该制度。

4、明晰家事调查报告的性质和效力

关 于 家 事 诉 讼 与 一 般 民 事 诉 讼 的 区 别 ， 在 我 国 立

法和司法实践中并未明确，缺乏对家事诉讼，特别是证

据调查领域的特殊性的考虑。 [9]家事调查员相对于法院

取证，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状况能更为直接地感受到，

收集证据也更加方便，但家事调查员的证据收集应区别

于法官对证据的审查判断，在刘冠华主编的《家事审判

研究》一书中，作者认为家事调查报告的性质在本质上

与法律文书更相似，虽然家事调查报告并非证据，但家

事调查后所附的调查笔录等材料应当属于法院调取的证

据。[10]本人认为，将家事调查员所收集的信息直接作为

证据的做法是不妥的。家事调查员调查活动的法律性较

弱，取证形式较为随意，合法性有待考证，从调查的内

容来看，大部分内容来自证人证言，客观性较弱。关于

调查取证，人民法院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行使取证权，但

并没有明确规定取证人员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是由

主审法官调查取证，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也可进行取

证，家事调查员显然不属于其上任何一种，鉴于此，家

事调查报告不应当被视为证据。家事调查报告一般都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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